
关于举办 2025 年浉河区中小学音乐优质课 

评选活动的通知 

各高中、乡（镇、办）中心学校、区直中小学： 

为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（2022 年版）理念，推

进素质教育教学，促进教师深入开展课堂教学研究，根据浉

河区教学教研信息化中心关于规范优质课评选活动的有关

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 2025 年浉河区中小学音乐优质课

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9 日～12 日。 

二、活动地点：信阳市浉河区第五小学（小学） 

信阳市第九中学本部（初高中） 

三、指标分配：见附件 1。 

四、活动要求： 

1、比赛形式为现场授课，时间为 40 分钟。学生由教学

教研信息化中心指定承办学校提供。所有选手一律不提前见

学生。 

2、各学校务必按照浉河区教学教研信息化中心关于规

范举办区级优质课的要求，在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基础

上认真组织本学校的优质课评比活动。于 2025 年 11 月 28

日前将校内优质课举办情况（包括校内优质课举办时间、地

方、比赛情况、所有参赛教师及成绩排序），发送至邮箱：

769570694@qq.com。 

3、参赛选手请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9：00 到浉河

区教学教研信息化中心五楼会议室（浉河区招生办公室楼上）



参加预备会。参赛选手参加预备会时请携带加盖学校公章的

纸质优质课评价表（见附件 2）上报教研员，未携带评价表

或未加盖学校公章的视为弃权。 

4、参加预备会的选手现场抽签确定参赛课题、参赛顺

序。参赛课题范围：人音版小学音乐教材二年级（新教材）

上册和五年级上册；人教版初中音乐教材七年级上册和八年

级上册（均为新教材）；湘教版音乐鉴赏高中一年级。 

5、原则上在本校参加工作未满三年者不得参加本次比

赛。 

 

浉河区教学教研信息化中心 

2025 年 1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： 

中小学音乐优质课评选名额分配表 

单  位 学科 单  位 学科 

第一高级中学 1 第七中学 1 

第五高级中学 1 
第九中学（含本部、东校

区、金牛校区） 
2 

第十高级中学 1 
浉河中学（含本部、五星

校区、南湖校区） 
2 

宋基中学 1 胜利路学校新华校区 1 

五湖办事处教育办（含

第一小学） 
1 

春华学校（中小学、含平

西校区） 
2 

吴家店镇中心学校 1 浉河中学湖东分校 1 

董家河镇中心学校 1 
胜利路学校小学部（含本

部、实验校区、新七校区） 
2 

浉河港镇中心学校 1 
第三小学（含本部、南湖

校区、美好未来校区） 
2 

十三里桥乡中心校 1 
第十三小学（含本部、湖

东校区、北京路校区） 
2 

谭家河乡中心学校 1 第一实验小学 1 

东双河镇中心学校 1 第五小学 1 

柳林乡中心学校 1 第九小学 1 

游河新区中心学校 1 第十小学 1 

李家寨镇中心学校 1 正商小学 1 

南湾风景管理区 1 琵琶山学校（中小学） 1 

特殊教育学校 1   

 

 



附件 2： 

浉河区 2025年度中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评价表 

姓名   性别   教龄   职称   学历   

单位   电话   

参赛年级   乡（校）参评课题   

评选等次   指导教师   

评 

  

语 

  

  

  

 

  

评委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乡（校）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区级参评课题   

评选等次   指导教师   

评 

  

语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评委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教学教研信息化中心(盖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 


